
新北市立佳林國民中學 113學年度校園霸凌防制計畫 

 

壹、 依據： 

一、《教育基本法》第 8 條第 2 項。 

二、教育部「校園霸凌防制準則」。 

三、教師法第 14、15 及 29 條。 

四、依教育部 113年 4月 17日臺教學(五)字第 1132801790D號函辦理教育部「校園霸凌防制準

則」修正條文。 

貳、目的： 

  鑒於校園霸凌行為對學生人格發展影響甚鉅，對當事人、旁觀者身心均將造成嚴重影響，為

符合現行實務所需並強化各級學校推動防制校園霸凌之完整性，建立有效之預防機制及精進

處理相關問題，特訂定本執行計畫。 

參、實施對象：本校全體教職員工生。 

肆、實施目標  

(一)分析學校環境特質，營造友善校園環境，以達降低校園霸凌之功能。  

(二)配合反霸凌宣導與研習活動，強化教職員工生反霸凌之知能並營造友善校園環境。  

(三)引導學生認識 1953教育部反霸凌專區，擴展學生視野，強化學生對於自身權益之理解。  

(四)藉由系列活動，引導學生認識自己及尊重他人，並增進自我保護觀念，避免霸凌事件發

生，營造零霸凌之校園環境。 

伍、實施期程：113年 8月 1日至 114年 7月 31日。 

陸、 施行要點：任務職掌與分工 

實施項目 實施要點 主責單位 辦理時間 

(一) 
成立校園霸凌

防制委員會 

設立校園霸凌防制委員會，召集人由校長兼任，學

務人員則由學務主任擔任之、輔導人員則由輔導主

任擔任之，其餘委員則由各年級級導師、家長會長

與教師會代表兼任。並得聘任具霸凌防治相關專業

知能之學者專家、社會賢達擔任顧問。 

學務處 
每學年不定

期召開 

(二) 

辦理學生專題

講座與教師與

家長之研習增

能活動 

1. 參加人員：分年級階段辦理 

2. 宣導重點：聘請專家學者到校進行相關校園霸

凌講座與教師研習活動。 

場次： 

(1) 友善校園週針對霸凌防制進行宣導。 

(2) 校務會議進行校事會議與正向管教教師增能                    

(3) 導師會報邀請資深教師分享班級友善環境營造

經驗傳承。 

(4) 校務會議邀請專家學者到校進行校園霸凌防制

教師研習活動。  

3. 平日於朝會持續加強校園霸凌防制注意事項。 

4. 利用佳林友善校園週報刊物強化學生對反霸凌

議題的關注。 

5. 利用家長日時段提供家長關於校園霸凌防制的

學務處 

友善校園週 

校務會議 

導師會報 

平日朝會 

家長日 



實施項目 實施要點 主責單位 辦理時間 

相關資訊與知能。 

預期成效：強化教職員工生與家長之反霸凌之知

能，並能及早發現並學會保護自己。 

(三) 
辦理校園霸凌

防制研修 

1. 參加校園霸凌防制相關研習 

2. 參加校園霸凌防制人才庫研習 

預期成效：增進本校全校教師之反霸凌知能。 

學務處 
每年不定期

辦理 

(四) 
反霸凌環境佈

置與整理 

1. 辦理校園安全空間檢視委員會、建立安全友善

之校園環境。 

2. 每學期針對校園安全空間進行校園安全地圖檢

視與報告。 

總務處 

學務處 
每學年辦理 

(五) 

校園霸凌事件

危機處理模式

與輔導轉介流

程及最終處置 

1. 定期檢視本校校園霸凌防制規定，並公告周知。 

2. 受理校園霸凌事件之通報與後續調和或調查等

相關事宜。 

3. 輔導校園霸凌事件個案 

4. 執行校園霸凌防制委員會對行為人之決議的相

關處遇。 

5. 協助處理校園霸凌事件學生當事人學籍、課

程、成績及相關人員課務或得依據學校需要進

行轉班之調整。 

學務處 

輔導處 

教務處 

 

每天辦理 

本計畫經校務會議通過後，陳 校長核可實施之，修正時亦同。 

 

承辦人：          單位主管：           校長： 

 

 

 

 

 

 

 

 

 

 

 

 

 

 

 

 

 

 

 



新北市立佳林國中 

113學年度校園霸凌防制委員會名冊 

序號 編組職稱 姓名 職稱 

校長指派

3人為審

查小組 

備考 

1 召集人(主席) 簡財源 校長   

2 學務人員 范碩芬 學務主任 V 序號2-4 

至少2類人 
3 輔導人員 王敏軒 輔導主任  

4 
未兼行政職務之

教師代表 
蔡秀偉 七年級級導 

 

以被行為人該年段

之級導師出席 
 

未兼行政職務之

教師代表 
胡芷瑤 八年級級導 

 

 
未兼行政職務之

教師代表 
許毓如 九年級級導 

 

 
未兼行政職務之

教師代表 
蔡玉鳳 教師會代表 

V 
 

5 家長代表 劉憲杰 家長會代表 V  

6 外聘專家學者 劉怡均 社工師   

      

      

      

附 

註 

一、 依據防制準則第7條第2項與第3項，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應組成防制委

員會5人至11人，任期一年為原則，期滿得續聘；委員之任期，得以學年為

單位。校長或副校長為召集人，並應包括「未兼行政教師代表、學務人員

或輔導人員」(至少2人)、家長代表、外聘專家學者(如偏遠地區學校外聘學

者專家有困難者，得以社會公正人士替代)，高級中等學校應包括學生代表。 

二、 依據防制準則第24條第1項，學校校長應在防制委員會委員中指派三

人組成審查小組；審查小組委員之任期，與防制委員會委員相同。 

 

  



 
  



 


